
 

臺北醫學大學體適能促進融入體育課程實施流程 

102 年 1 月 9日體育事務處處務會議新訂 

105 年 4 月 20 日體育事務處處務會議修訂 

 

 

 

 

 

 

 

 

 

必修體育課程之全體學生

上學期期初前測：授課老師依課程屬性至少實施兩項體適能前測 

下學期：配合「教育部健康體育網路護照落實實施計畫」 

施作學年度一次性四項體適能檢測 

體育成績及體適能成績優異者 

上學期期末後測：依前測體適能指標項目實施後測

比較體適能前後測變化 

體適能優良獎勵自學班 

分數轉換：體適能前測結果由授課老師自行建檔並回繳體育處 

上學期篩選：依據前測結果每班經任課老師

篩選體適能不佳者，由體育處開單轉介至健

身中心進行課程外之八週輔導（每週至少一

小時）。 

上學期期末分數轉換：體適能後測結果由授課老師自行建檔並回繳體育處 

未依規定完成 

學期中：教師於體育課中必須落實體適能強化內涵 

依規定完成八週補強課程 

課程內涵修正調整 

罰責：未依規定參與八週輔導（每週 

至少一次），每缺一次則扣減 

體適能總成績（前、後測平均 

之總分）5分，缺兩次則扣 10 

分，以此類推 8週皆未參與則 

扣減總成績 40 分。 

獎勵：依規定完成八週輔 

導，則加體適能總分 

二十分。 


